
CYBERBIZ 物流串接服務廠商規範-萊爾富便利商店 

 

本服務使用者（以下稱「使用者」）同意透過順立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

「CYBERBIZ」）之串接，使用與 CYBERBIZ 合作之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稱萊爾富)提供之貨款代收、交易商品託運物流服務，由萊爾富代為處理萊爾

富指定之物流中心與店舖間商品運送之業務。使用者了解並且同意，使用本服

務即視為同意遵守以下服務規範（以下稱「本規範」），如不同意以下條款，請

勿使用本服務。 

 

一、定義： 

(一) 使用者：指交易行為發生於 CYBERBIZ 網路平台時，擔任商品售出及

貨款收入者之 CYBERBIZ 網站註冊使用者。 

(二) 買家：指交易行為發生於 CYBERBIZ 網路平台時，擔任商品買受及貨

款付出者之 CYBERBIZ 網站註冊使用者。 

(三) 萊爾富店舖：指萊爾富提供金/物流服務之地點。 

(四) 店舖金/物流服務：指商品交由萊爾富託運，於任一萊爾富店舖交寄

(C2C)或送至萊爾富指定物流中心收件處(B2C)後，買家於 CYBERBIZ

網路平台指定萊爾富取貨暨給付貨款店舖之金/物流服務，以下簡稱本

服務。 

(五) 萊爾富物流中心：萊爾富所提供商品收件及物流加工處所。 

(六) 萊爾富代收款項：萊爾富店舖代收買家領取商品時所給付之貨款金

額。 

(七) 驗退：送至物流中心之商品於驗收時發現商品有破損、短缺時，將商

品以驗退方式退還。 

(八) 刷退：萊爾富處理各店舖逾期未領取之商品流程。 

 

二、服務、託運及提貨方式： 

(一) 託運： 

1. 物流交寄(B2C)：使用者將委託配送之商品交付至萊爾富指定之物

流中心之行為。 

2. 店舖交寄(C2C)：使用者將委託配送之商品交付至萊爾富店舖之行

為。 

(二) 服務單據： 

1. 物流交寄(B2C)：使用者將交易商品交付至萊爾富指定之物流中心



時，需先自行印製配送服務單據，並於萊爾富物流中心規範之時

間內送達。  

2. 店舖交寄(C2C)：使用者利用萊爾富提供之線上寄件服務平台，或

萊爾富店舖之多媒體機(Life-ET)列印配送服務單據後，將託運商

品交予萊爾富店舖人員；商品完成交寄即不得要求返還。 

(三)  取貨付款： 

1. 包裹代收款若為新台幣 1 元(含)以上時，買家或取貨人領取商品需

告知萊爾富店舖人員完整姓名、手機末三碼及依讀取條碼之應繳款

金額繳費後，萊爾富店舖人員始得交付該商品予買家。 

2. 萊爾富店舖代收之金額，依讀取商品所黏貼條碼之應繳費金額(發票

金額)為原則，若有違誤之情形發生，則應由可歸責之一方負責。 

3. 萊爾富店舖代理收受買家之繳款方式：                                        

(1) 僅以現金為限，若買家欲以其他付費方式繳費時，萊爾富店舖得

拒絕之。 

(2) 繳款單所載費用，以全額支付為限，若買家僅部分支付，萊爾富

店舖將不予受理。 

(四) 取貨不付款： 

1. 包裹代收款若為新台幣 0 元時，買家或取貨人領取商品需告知萊爾

富店舖人員真實姓名，並出示「與貨品上取件者姓名相符之有照片

的身份證明文件」，且於單據上簽名，萊爾富店舖人員經核對身分無

誤後始得交付該商品予買家。 

2. 前款之證明身分文件項目：身分證、駕照、軍人證、護照、健保

卡、居留證、學生證、身心障礙手冊或公家機關核發之有照片證件

等。 

3. 為確保雙方權益，若買家或取貨人未出示證件或拒絕簽名，萊爾富

店舖將無法提供取件服務。 

(五) 使用者保證委託之服務內容，絕無違反政府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虞。 

 

三、物流配送 

(一) 物流配送： 

物流配送時間為萊爾富相關規範中所訂定，如遇舊曆年、天然災害或

不可抗力之因素期間，則依萊爾富相關規範辦理。 

(二) 物流交寄(B2C)： 

使用者須於萊爾富所規範規定之時間將商品交付至萊爾富物流中心，



萊爾富物流中心將前述使用者委託配送商品處理彙整後，依萊爾富相

關規範所訂定之時間配送至買家指定之萊爾富店舖。但部分校園店

舖、封閉型園區及離島店舖有特殊配送規定，將依萊爾富規範辦理。 

(三) 店鋪交寄(C2C)： 

使用者將商品交付至萊爾富店鋪，萊爾富最遲於使用者交寄後之一個

工作天內將託運商品送回萊爾富物流中心，萊爾富物流中心將託運商

品處理彙整後，最遲應於次日將商品配送至買家指定之萊爾富店舖。

但部分校園店舖、封閉型園區及離島店舖有特殊配送規定，將依萊爾

富規範辦理。 

 

四、逾期未領商品之處理 

(一) 物流交寄(B2C)-刷退退貨作業： 

1. 退貨流程：萊爾富各店舖刷退之商品，將送回萊爾富物流中心；俟

萊爾富物流中心將刷退商品處理彙整後，由萊爾富通知使用者，使

用者應依照提供萊爾富建檔資料所設定的退貨週期，至萊爾富物流

中心取回刷退之退貨商品。 

2. 退貨週期：最遲以每週退貨一次為原則。 

3. 退件回物流中心 2 週後，店家仍未依指定方式收取退貨，物流中心

會以宅配貨到付款方式退回給店家 (不得指定宅配業者)。 

(二)  店舖交寄(C2C)-刷退退貨作業： 

1. 退貨流程：萊爾富各店舖刷退之商品，應送回使用者所寄件之原寄

件店舖，由萊爾富通知使用者前往原寄件店舖取回刷退之商品。使

用者須於萊爾富通知刷退商品達原寄件店舖七日內，前往該店舖取

回刷退商品；逾期未取回刷退商品者，該商品將退回萊爾富物流中

心進行招領作業。 

2. 如託運商品退回萊爾富物流中心進行招領作業，經聯繫使用者於三

十日內仍未取貨者，即視同使用者拋棄取回退回商品之權利，萊爾

富並得將該商品丟棄或自行處理，因此所生之費用由使用者負擔，

且使用者針對商品之丟棄或處理，亦同意不對 CYBERBIZ、萊爾富

提出求償。  

(三) 異常處理： 

退貨數量如有差異，使用者須於收到商品後三個工作天向萊爾富反

應，萊爾富應協助立即處理。 

(四)  若使用者當日傳送至萊爾富之貨物資料與當日使用者運送至萊爾富所



指定之物流中心之貨物不符時，應以萊爾富實際驗收者為計算基準。

反之，若萊爾富當日傳送至使用者之退貨資料與日後萊爾富實際退貨

至使用者之貨物不符時，則以雙方實際驗收之退貨商品為計算基準。 

(五) 若使用者商品送達萊爾富店舖後，7 天內買家未至點選之店舖領(取)貨

者，萊爾富將依刷退退貨作業處理，該筆交易視同未發生。但使用者

仍需支付服務費用。 

 

五、注意事項 

(一) 託運內容： 

萊爾富對於託運貨物內容不負瑕疵保證責任，若有買家主張商品短

缺、瑕疵、品名不符等關於託運物內容之情事者，應由使用者負責處

理。 

(二) 商品包裝： 

使用者委託萊爾富配送之商品包裝(不得裸露)需完整包覆，其包裝未有

完整包覆之情形時，萊爾富店舖或物流中心得拒絕收受。使用者委託

萊爾富配送之商品包裝後不得為易碎、易腐、具污染性或危險性之商

品， 並且不得違背法令及善良風俗；若因而造成 CYBERBIZ、萊爾富

或第三人權益受損者，使用者應負完全賠償責任。 

(三) 不配送地區： 

部分校園店舖、封閉型園區及離島店舖有特殊配送規定，將依萊爾富

規範辦理。 

 

六、託運限制 

(一) 商品材積： 

使用者之託運商品須符合商品材積規定（如下表），若託運商品尺寸不符合

規定，萊爾富店舖人員或萊爾富物流人員得拒收並退回商品，且無需負擔

任何責任。 

 

 

(二) 託運限制： 

若有下列之情況發生時，萊爾富得拒絕受理託運業務並退回該託運貨物，

商品材積規定 

長+寬+高總和應≦105公分 

最長單邊長應≦45公分 

總重量不得超過5公斤 



該退貨運費由使用者自行負擔：  

1. 不符合 CYBERBIZ 網路平台之服務條款、本規範或萊爾富相關規

範之規定。 

2. 使用者未按規定提供託運單者。 

3. 使用者未按貨品之性質、重量、容積等就託運貨物做妥適之包裝

者。 

4. 使用者要求萊爾富就託運貨物額外之負擔者，如指定溫度、濕

度、放置方向等。 

5. 使用者託運貨物為依政府法令禁止寄送之物品（包含但不限於郵

政法）。 

6. 如因發生天災地變、不可抗力或免責事由等情事者，萊爾富不負

擔任何責任。 

7. 使用者託運貨物為下列禁止託運物品者： 

(1) 槍炮彈藥刀劍類等危險、違禁物品。 

(2) 現金、票據、股票等有價證券或珠寶、古董、藝術品、貴金

屬等貴重物品 

(3) 信用卡、提款卡、標單、合約或類似物品。 

(4) 遺骨、牌位、佛像等。 

(5) 狗、貓、小鳥、魚、蝦、螃蟹等活體動物。 

(6) 食品類，例如麵、飯、粿、水餃、蛋糕、肉粽、月餅等，需

指定溫度、溼度、放置方向，或其他不耐曝曬、密閉之物

品。 

(7) 植物類：如盆栽、種苗等，或其他具有堆置方向性之物品。 

(8) 證件類：准考證、護照、機票、健保卡、身分證、扣繳憑單

等。 

(9) 不能再複製之圖、稿、卡帶、磁碟或其他同性質之物品等。 

(10) 煙火、油品、瓦斯瓶、稀釋劑等易燃、揮發、腐蝕性物品。 

(11) 有毒性物品、氣體、易爆炸、放射性物品、汽機車蓄電池(電

瓶)。 

(12) 具危險性、危害人體、環境或有違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之

物品。 

(13) 液體、生鮮蔬果魚肉等含效期之食品，低溫或需恆溫控制商

品。 

(14) 易碎品，例如玻璃製品、線香、瓷器、玉器、瓷磚等。 



(15) 其他經萊爾富認定無法受理之物品。 

(16) 託運貨品價值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者。 

(三) 使用者運送商品至萊爾富指定物流中心者，應遵守萊爾富物流中心作

業規範（包含但不限於裝卸、搬運或理貨）、商品進、退貨及驗收程序。如

有違反，萊爾富得拒絕收貨。 

(四) 萊爾富得因使用者之商品有危害身體建康、衛生安全、侵害第三人智

慧財產權或違反法令等，通知辦理退貨，因此所生之運費或其他費用由使

用者自行負擔。 

(五) 使用者交付之商品如混有違禁品或危險品，致觸犯刑責或釀成災害

者，由使用者自負其責。 

(六) 使用者之存放貨物如因天災、戰亂等不可抗力因素而生損害，且萊爾

富已盡力搶救未果者，萊爾富不負其責。 

 

七、賠償責任上限 

服務期間，因可歸責萊爾富事由發生商品毀損、遺失或遲到者，萊爾富賠

償責任總額如下： 

(一) 賠償上限： 

單筆貨物以新台幣 20,000 元整為賠償上限(含稅，含交寄費用)，實際賠償

金額以萊爾富之認定為準，賠償金額如逾上限金額者，以該上限金額認定

之，萊爾富並將於使用者使用此服務時揭露訊息告知此一賠償責任限制。 

(二) 賠償日期： 

使用者出貨之商品，因可歸責於萊爾富之事由發生毀損或遺失等情事時，

萊爾富將於當期結帳週期通知使用者商品毀損或遺失總金額，萊爾富將於

確認金額之日當期賠付使用者商品金額，且該賠償件不收取交寄手續費。 

(三) 其他： 

使用者對於萊爾富所統計之當月的商品毀損或遺失有所疑慮時，可向萊爾

富反應並提出證明，但應於收受商品毀損或遺失通知後 14 日內為之，逾

期視為同意 EC 商品遺失賠償及驗收異常表。 

 

八、免責事由 

萊爾富於下列事由所引起物品之遺失、毀損、遲延送達等損失時，不負任

何損害賠償責任： 

(一) 物品之缺陷、瑕疵、自然之耗損所致者。 

(二) 因物品之性質所引起之起火、爆炸、發霉、腐壞、變色、生鏽等諸如



此類之事由。 

(三) 因罷工、怠工、社會運動事件或刑事案件所致者。 

(四) 不可抗力事由。 

(五) 因無法預知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機關之決定所致之交通阻礙。 

(六) 因地震、海嘯、大水、暴風雨、山崩等諸如此類之天災所致者。 

(七) 因法令或公權力執行所致之停止運送、拆封、沒收、查封、或交付第

三人者。 

(八) 因使用者於託運單上記載錯誤，或可歸責於使用者、收件人之故意或

過失所致者。 

(九) 如因物品內溢出、滲出、或漏出任何液體或固體，又或者因物品包裝

不當或物品本身等種種因素，而導致其他物品的汙染或毀損。 

(十) 對於物品運送的延誤或遺失所造成的間接損失、延伸損失或其它非主

體性損失不承擔任何賠償責任。 

(十一) 因貨物本身包裝不妥善，沒有符合物品安全運輸的要求，或對特

殊性物質的物品（如重要物品，易損壞的物品等）特別標明者。 

(十二) 使用者或其履行輔助人或代理人、代表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所致

者。 

(十三) 因強盜、搶劫等不可歸責於萊爾富事由所致者。 

使用者須保證委託配送商品之合法性，萊爾富不負拆封檢查之義務，若委

託配送商品違反法令規定或侵害他人權利者，由使用者自負法律責任並賠

償萊爾富所受之一切損失。 

 

九、消費糾紛處理 

(一) 因使用者商品未能依時送達店舖，致買家無法領取商品時所衍生之糾

紛及成本，除有可歸責於萊爾富或店舖之事由外，概由使用者負責。 

(二) 若因使用者商品之瑕疵或其他事由，致發生消費糾紛時，除有可歸責

於萊爾富或店舖之事由外，應由使用者負責處理，概與 CYBERBIZ、

萊爾富或店舖無涉。 

(三) 若因消費者糾紛主張退貨者，應由使用者自行受理相關退貨作業，使

用者並應於提貨單及網路頁面與其他相關管道明確標示相關退貨作業

流程，以便消費者參考。 

 

十、違反規範 

使用者違反本規範之規定時，除應自負法律責任外，如因此而致



CYBERBIZ、萊爾富或其相關員工受主管機關調查或追訴、或受第三人主張

權利時，應依 CYBERBIZ 或萊爾富之要求出面負責處理、或提供必要之說

明、證據或其他協助；如 CYBERBIZ、萊爾富或其相關員工因此而受有損

害、或支付相關罰鍰、罰金或損害賠償時，使用者並應負賠償或償還之責

任，包括且不限於合理之律師費。 

 

十一、 規範效力 

本規範各條文之全部或任一部分如經認定為無效，不影響該條文其他部分或本

規範其他條文效力。 

 

十二、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規範之解釋應依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若因本規範發生爭議時，使用者同意

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三、 變更與生效 

如萊爾富針對其物流服務規則有任何新增、更動並且公布於其網站上，應以其

公告為主；CYBERBIZ 得隨時依照萊爾富提供之物流服務規則更改本規範條

款，使用者如使用本服務，則視為同意本規範條款，如不同意更改者，請勿使

用本服務。條款更改之後將於 CYBERBIZ 平台上公告，從公告之日起即生效。 


